
(三)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理監事選舉辦法 

 
86.04.15 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會訂定 

90.08.29 第 5 屆第 8 次臨時理監事會修正 

92.12.01  第 6 屆第 13 次理監事會修正 

95.05.17  第 7 屆第 14 次理監事會修正第 14、18 條 

104.01.29 第 10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改本辦法名稱 

104.10.01 第 10 屆第 6 次臨時理監事會修正第 14 條 

107.01.31 第 11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第３、5、6、12、13 及 14 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本會辦事細則第七十五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乃針對本會選出理事長一人、常務理事四人、常務監事一人、理事十

人、監事四人、後補理事五人、後補監事一人，所訂之。 

第 三 條  選舉委員會應於登記截止後三日內完成候選人資格審查並將審查結果通知候 

       選人及全體會員（會員代表）。 

第 四 條    理監事候選人於登記期限內將候選人報名表送達秘書處，自由登記，彙轉選

舉委員會審查之，已送達之登記資料非經候選人本人書面同意不得為撤銷之

申請。 

第 五 條  為增進會員（會員代表）認識候選人，本會於候選人資格審查通過後，即製

作候選人選舉公報，內載有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會務經歷，參加本會

紀錄及政見，並通知全體會員（會員代表）。會員應於報名時即向公會繳交保

證金新台幣壹萬元。候選人得票數未達最低當選人票數之三分之一者，保證

金沒收列入公會其他捐助款項。其他候選人之保證金於當選公告發佈一週內

退還。 

第 六 條  選舉投票時間及地點與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同時舉行。 

第 七 條  刪除。 

第 八 條  競選本會理監事之會員，在選舉委員會審查通過正式通知前，不得以候選人 

       身份公開從事競選活動。 

第 九 條  候選人之宣傳品應親自簽名以示負責。 

第 十 條  候選人不得以財物行賄、邀約 、期約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企圖影響選舉結果。 

第 十一 條  競選活動不得做人身攻擊或煽惑他人為違反本會章程或犯罪之行為。 

第 十二 條  選舉委員會依公平原則推派若干人擔任發票、開票、唱票、記票及監票工作， 

              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任命之。 

第 十三 條  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開始前宣佈會員（會員代表）投票人數，並於投票結束 

              後公佈實際投票人數。宣佈之數額發現不符者應當場提出更正，不得事後另 

              作申請。 

第 十四 條  理事、監事以集會方式選舉，會員（會員代表）每人均有一投票權，得以書 

本會章程、細則與辦法 



              面委託。受託人僅限於會員（會員代表），並僅能代理一會員（會員代表）。 

第 十五 條  選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廢票： 

              一、圈寫（含塗改）之被選舉人總計超出規定應選出名額者。 

              二、不依大會所規定之符號或用具圈寫者。 

              三、不在規定時間內將選票投入票箱者。 

              四、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者。 

              五、所圈寫之被選舉人姓名與會員名冊不符者。 

              六、未使用選舉委員會所印製之選票者。 

              七、將選票交付他人代為圈寫或代為投入票匭者。 

              八、圈寫後經塗改者。 

              九、不加圈寫投空白票者。 

              十、在規定圈寫位置以外圈寫者。 

              十一、選票污穢，破損不堪認定者。 

              十二、簽名、蓋章或捺指模者。 

              上述選票之認定有疑問者，由本會選舉委員會裁定之。 

第 十六 條  投票人若有違反規定之行為發生，舉發人應當場向選舉委員會舉發之，否則 

              不予受理。 

第 十七 條  開票方式由選舉委員會於投票前宣佈之。 

第 十八 條  投票截止後應即開票，由選舉委員會召集人當眾宣佈各候選人得票數，並宣 

              佈職務當選人。 

第 十九 條  同一職務候選人之得票數相同，以抽籤決定之。 

第 廿 條  選舉人及候選人之資格應依選舉委員會公告之候選人報名截止日為準。 

第 廿一 條  關於選舉事務之疑問及糾紛由本會選舉委員會裁決之。 

第 廿二 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第 廿三 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悉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